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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境与专业英语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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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[摘要 ] 在专业英语教学中 ,从词汇 、段落到篇章 , 无论哪个层次教学任务的完成都受到语境的制约。教师

运用语境语言学理论 , 处理好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的关系 , 对教学内容进行语境分析可以使学习者更好地理解

信息文本 , 提高教学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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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　语

国家教育部于 2004年初出台了《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

求》(以下简称《教学要求》), 模块化和语境化是《教学要求》

中的重要理念。为了贯彻落实这些改革理念 , 各校具有个性

化的教学大纲应运而生。专业英语课则是教学大纲自选模

块中的组成部分。 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与语言语境和非语言

语境密切相关。本文拟通过法律英语教学实例分析来阐述

语境语言学理论对法律英语教学的意义。

一 、语境研究的发展

语境的概念是由马林诺夫斯基(B.Malinowski)首先提出

的 , 他认为语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。 狭义语境 , 即 “情景话

语”(contextofsituation)是指话语产生当时及紧接在其前后

的各种实际事件。 广义语境指话语产生的整个文化背景

(contextofculture)。[ 1] (P.106)许多中外学者对语境作了大量的

研究。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斯(Firth)继承和发展了马林

诺夫斯基的研究成果 ,提出语境有两种 ,一种来自语言内部 ,

即一个结构各个成分之间的组合关系和一个系统内项目或

单位之间的聚合关系。另一种来自语言外部 , 即情景语境。

其外部语境的观点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有吻合之处。韩

礼德(Halliday)是继弗斯之后伦敦功能学派的又一个在语境

研究上作出贡献的人物。在韩礼德的语域理论中 , 将情景语

境的构成划分为:话语场界 (fieldofdiscourse)、话语参旨

(tenorofdiscourse)和话语方式(modeofdiscourse)。中国学

者对于语境也有著述 ,例如 , 马建忠的《马氏文通》、王建平的

《语言交际的艺术———语境的逻辑功能》等 , 近年来有关文章

和研究成果更是比比皆是。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,语

境可以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。根据牛强对语境作的

详细分类 , 在语言语境中 ,有三个部分 ,即语音语境(重音 、音

调 、语调)、语法语境(词素 、词组 、句法)和语义语境(词组 、

句子 、段落 、篇章),在非语言语境中 ,有两个部分 , 即情境语

境(时间 、会话人 、场合)和背景语境(常识 、文化语境)。以

下主要从语义语境和背景语境角度来探讨法律英语教学。

二 、法律英语课与教学

法律英语属于 “专门用途英语”[ ESP(EnglishforSpecific

Purposes)] 。 ESP是 20世纪 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

科 , 其教育目的是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 。由于目标明确 ,

针对性强 , 实用价值高 , 它成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所涉及的

内容之一。根据《教学要求》的精神 , 教学要求可以分为三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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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次 , 即 “一般要求 、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”。实现分层次教

学的有效办法就是将教学模块化 ,使每一个层次的教学都有

统一的教学目标和任务。模块化教学的基本思想是在一定

时间内组织学生按一定目标进行学习。[ 3] (P.347)按照这个思

想 , 英语课程模块可以分成基础模块和自选模块 。在基础模

块中要求实现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教学目标。而在

自选模块中 , 教学目标是拓展学生的视野 , 使学生的语言知

识和专业知识融合 , 理解文本信息 , 为学生提高运用语言的

能力提供平台。法律英语就是自选模块中的一门课 , 它可以

使学生运用英语知识和语言技能来了解 、学习法律专业知

识 , 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,由此把学生培养成为复合型 、应用

型懂法律 、懂外语的人才。法律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让

学生掌握最常用的法律术语 , 了解外国的法律和法律制度 ,

为学生独立阅读专业文献 、撰写论文 、从事涉外法律实务打

下基础。

三 、法律英语教学中的语境分析

法律英语教学涉及语义语境的各个层次 , 从词汇层次到

篇章层次的法律英语教学既包括语言知识也包括专业知识

的教学 , 而无论哪个层次教学任务的完成都受到语境的制

约 , 语境是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的语言表达式所依赖的语言知

识及所蕴含的非语言知识的总和。[ 2] (P.32)以下是在法律英语

教学过程中进行的语境分析。

(一)语义语境

语义语境可以体现在词组 、句子 、段落 、篇章等层次上。

在法律英语的教学过程中 ,通过分析语言内部各个成分之间

的关系 , 使学生了解法律语言的特点 , 从而排除学习中的

障碍。

1.词组语义语境

词组的意义是受其前后词制约的 ,如在

(1)Napoleonruledthecountry.

(2)Thecourtruledthatthecontractwasnullandvoid.

这两句话中 ,由于主语 Napoleon和 court的制约 , rule的

含义则分别是 “统治”和 “裁决”。又如在

(3)instrumentofcrime

(4)instrumentofcredit

这两个词组中 , 受后面词汇的限制 , 名词 instrument在

(3)中意思为 “工具”, 在(4)中意思为 “证券” 。

2.句子语义语境

有些词的意思只有在句子的语境下才能确定。例如:

(5)Accordingtohiswill, hissonhasagoodtitletothe

house.

(6)Hehasawilltoenterintothecontractingoodfaith.

在上述两个句子中 , 如果不通过全句 ,就不能正确理解

“will”和 “good”这两个词的含义。 在(5)的语境中 , “ will”的

意思是 “遗嘱”, “good”的意思是 “有效的” ,那么全句的意思

是 “依照他的遗嘱 ,他儿子对这所房子具有有效的所有权 ”。

在(6)的语境下 , “will”指 “决定”, “good”指 “善意的 ”, 全句

意为 “他决定诚心诚意地签这个合同”。

3.段落 、篇章语义语境

有些法律术语很难理解 , 不能靠词组 、句子层次的分析

来弄清楚 , 只有通过整个段落语篇的描述才能说明其内涵。

例如:

(7)Atortisaconductwhichcausesinjuryanddoesnot

measureuptosomestandardwhichsocietyhasset.Icommita

tortifIhitsomebodyaccidentallybutcarelessly;ifIfalselycall

someoneathieforputthisinwriting;ifIhavesomebodymali-

ciouslyarrested, orinvadesomebody' sprivacyortrespasson

someone' slandwithoutpermission.

在这一段中 ,虽然第一句话就解释了 “侵权”(tort)这个

词 , 但是很抽象 ,只看第一句话 ,学生得到的信息是 “侵权是

一种引起伤害 ,但又没有上升到危害社会的程度的行为” 。如

何界定侵权行为还是弄不清楚 , 只有读完该段的全部内容 , 特

别是后面的具体事例 ,学生才能明白哪些行为属于侵权范畴 ,

而又没有上升到危害社会的犯罪 ,进而对侵权这一法律术语

产生比较清晰的认识。段落和段落之间也互相制约 , 有时要

想理解某一段的意思 , 必须通过阅读其前面的段落或后面的

段落。这也是语篇具有语义连贯性的特点决定的。

(二)背景语境

背景语境分为常识语境和文化语境。本文仅讨论法律

英语教学中的常识语境问题。此处的常识主要指法律专业

知识。选修法律英语课程的学生多为法律专业本科生或研

究生 , 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 , 在学习法律英

语的过程中 , 他们所接受的输入信息会与他们的法律专业知

识相结合 , 解决语言知识的不足 , 消除歧义 , 正确理解法律文

本信息。如:

(8)TheprosecutorlaidaninformationagainsthiminNew

York.

在这句话中 ,名词 information的意思是 “起诉书” , 根据

法律专业知识 , 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中 , 有两种刑事诉状 , 一种

是由检察官提起的诉状 , 即本句中的 information。另一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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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大陪审团经过调查证据后提起的诉状(Indictment)。因此

判断这句话中 information的含义 , 就可以根据专业法律知识

得出结论 , information在此句中的意思是 “起诉书 ”, 而不是

“信息”、“消息”等。

(9)Afterbothsidesmakeclosingargumentsandthejury

willreceive“juryinstructions” tohelpitreachitsverdict.The

judgewillusuallyenterajudgmentbasedonthejury' sverdict.

在这句话中 , juryinstruction的含义要靠法律知识来帮助

理解。从前面的 closingargument, 到后面的 reachitsverdict

和 enterajudgment,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诉讼程序 , 利用法律

知识就可以判断出在诉讼双方终结辩论(closingargument)

和陪审团作出裁决(reachitsverdict)之间的程序应该是法官

进行的陪审团指示(juryinstruction), 因为陪审团成员是不

懂法律的普通市民 , 需要法官告诉他们哪些法律涉及到该

案件或涉及到该案件中的某个问题 , 之后他们经过讨论作

出罪与非罪的裁决。只有具备了相关的法律知识才能真正

理解 juryinstruction的含义。另外此段中的 verdict一词的词

义是 “裁决 、裁定 ”, 但是其实施主体只能是陪审团 , 而非法

官或其他人。

(10)Federalstatutesdefinecrimesatthefederalleveland

statestatutesdefinecrimesatthestatelevel.Theroleofthe

courtsatboththefederalandstatelevelsisgenerallytoapplythe

statutestothefactsofacase.Unlikethecriminallawsystemsof

manyothercountries, however, thejudgewillnotundertakean

independentinvestigationorinquiryofthefacts.Thejudgewill

insteadlooktoseewhethertheprosecutionhasmetitsburden“to

proveguiltbeyondareasonabledoubt”.“Thisisahigherand

moredifficultstandardofproofthanisfoundinciviltrials, which

requiresplaintiffs“toprovetheircasebyapreponderanceofthe

evidence.[ 4] (P.227)

这是关于美国法律制度的一段文字 , 在教学中处理这段

话 , 需要下列几个方面的法律知识:第一 、这段文字是对美国

法律制度的描述 , 联邦和州有各自的法律体系。第二 、美国

诉讼程序采用对抗制形式 , 法官的作用与其他国家 , 特别是

大陆法系国家的不同。第三 、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 , 证明标

准是不同的。在最后两句中分别提到两个证明标准:“排除

合理怀疑”(beyondreasonabledoubt)和 “优势证据 ”(prepon-

deranceoftheevidence)。仅从字面上看是难以明白其含义

的。他们分别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。刑事的

证明标准比民事的证明标准要严格得多。美国辛普森案的

判决结果是诠释这两个标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四 、结　语

专业英语教学与基础英语教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从语言

知识教学转为内容教学 ,学习者的非语言知识对于理解专业

信息文本至关重要。同时 , 教师的教学重点一般在非语言语

境的处理上。因此 , 对信息文本进行语境分析 , 是提高专业

英语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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